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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机构简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是一家中国领先的

大型商业银行，总部设在北京，其前身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于

1954年 10月。本行 2005年 10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（股

票代码 939），2007年 9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（股票代码

601939）。本行为客户提供公司金融业务、个人金融业务、资金资

管业务等全面的金融服务，并在基金、租赁、信托、保险、期货、养

老金、投行等多个行业拥有子公司。商业银行类境外分支机构（包括

20家一级分行和 6家子行）覆盖全球六大洲 28个国家和地区。

以“成为全球领先的可持续发展银行”为目标愿景，本行全面准确贯

彻新发展理念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，将环境、社会和

治理（ESG）要素全面融入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。本行持续完善绿色

发展长效机制，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，服务社会民生，促进经济和社

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。

2. 框架总览

《中国建设银行可持续发展类债券框架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》”）

作为中国建设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及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拟

发行可持续发展类债券，即绿色债券（含蓝色债券）、社会责任债券、

可持续发展债券、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的发行指南，为合格资产/项目

进行融资或再融资，从而持续推进本行服务大众、促进民生、低碳环

保、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。

3. 绿色债券、社会责任债券、可持续发展债券

本框架下发行的每只绿色债券、社会责任债券、可持续发展债券需对

应符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（ICMA）《绿色债券原则》1、《社会债券

原则》2和《可持续发展债券指引》3。蓝色债券的发行需符合国际资

本市场协会（ICMA）和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（IFC）、联

合国全球契约组织（UNGC）、联合国环境署计划融资倡议组织

1 https://www.icmagroup.org/sustainable-finance/the-principles-guidelines-and-
handbooks/green-bond-principles-gbp/
2 https://www.icmagroup.org/sustainable-finance/the-principles-guidelines-and-
handbooks/social-bond-principles-sbp/
3 https://www.icmagroup.org/sustainable-finance/the-principles-guidelines-and-
handbooks/sustainability-bond-guidelines-sbg/



3

（UNEP FI）和亚洲开发银行（ADB）联合发布的《为可持续蓝色经

济融资的债券》4、国际金融公司（IFC）发布的《蓝色金融指引 2.0》
5。中国境内的绿色项目需符合中国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

监会发布的《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（2025年版）》6以及其他主管

部委出台的相关行业标准，并遵循以下核心要素：

• 募集资金使用

• 项目评估和筛选

• 募集资金管理

• 报告

3.1 募集资金使用

根据本框架所发行的绿色债券、社会责任债券、可持续发展债券，

其募集资金净额将专门用于符合以下合格条件的资产或项目的融资

和/或再融资。

• 绿色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必须运用在 3.1.1里定义的合格绿色项目

• 社会责任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必须运用在 3.1.2里定义的合格社会

项目

• 可持续发展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必须运用在包含 3.1.1及 3.1.2里

定义的合格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

根据 3.1.1及 3.1.2里定义的合格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，可以在债

券交易中增加特定主题，包括但不限于蓝色债券。蓝色债券的净收

益将分配给 3.1.1里定义的绿色合格项目类别中的蓝色分类。

3.1.1 合格绿色项目类别

绿色债券

原则类别

可持续

发展目

标的类

别

合格条件

可再生能

源

• 生产及运输可再生能源

- 主要包括风力发电、光伏发电、太阳能热利

4 https://www.ifc.org/en/pressroom/2023/new-guidance-on-blue-bonds-to-help-unlock-
finance-for-a-sustainable-ocean-economy
5 https://www.ifc.org/content/dam/ifc/doc/2025/guidance-for-blue-finance-v2-0-cn.pdf
6
https://www.pbc.gov.cn/goutongjiaoliu/113456/113469/2025092212554819533/index.ht
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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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债券

原则类别

可持续

发展目

标的类

别

合格条件

用、水力发电（发电设施为径流式水电站，无

人工蓄水池；生命周期碳排放低于每千瓦时

100 克二氧化碳当量（100g CO2e/kWh）
或 功 率 密 度 高 于 每 平 方 米 5 瓦

（5W/m2））、生物质能、地热能（生命周

期碳排放低于每千瓦时 100克二氧化碳当量

（100g CO2e/kWh））、海洋能、空气能

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推广项目

• 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，例如土地发

展，建设输送网络和基站等

• 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和贸易

- 风能原动设备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、水轮机及

辅机、发电机及发电机组等的制造和贸易

• 新型储能产品及相关装备制造和贸易

-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、电力电子元器件、泵及真

空设备等

蓝色标准

• 提高海洋和离岸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贡

献，并支持其他可持续蓝色经济同时保护海洋环

境的可再生能源项目

- 海上风力（包括固定和浮动式安装）

- 波浪能

- 潮汐能

- 浮动式太阳能

- 海洋热能转换

能效提升

• 节能减排领域

- 主要包括工业节能、能源管理中心、具有节能

效益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、通过数字化、智能

化升级提升能效、减少污染物排放等

- 主要包括智能电网及能源互联网、分布式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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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债券

原则类别

可持续

发展目

标的类

别

合格条件

7等领域

污染防治

• 污染防治、环境修复工程

- 减少废气排放、温室气体控制、土壤修复、预

防和减少废弃物、非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和运

输、有害废水的无害化处理、噪声和振动污染

治理等

• 污染防治装备制造和贸易

- 大气污染防治装备、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装

备、固体废弃物收集、贮存、运输及处理处置

装备、噪声与振动控制设备、公约管控化学物

质污染治理装备等的制造和贸易

蓝色标准

• 防止、控制和减少废弃物进入沿海和海洋环境的

项目

- 资源效率和循环经济（防止和减少废弃物）

- 必须在距离海岸 50公里以内，或者距离流入

海洋的河流 50公里以内的固体废弃物管理项

目

- 非点源污染管理项目，必须在距离海岸 200
公里以内，或者距离流入海洋的河流（及其支

流）50公里以内

清洁交通

• 有轨、公共交通工具

- 轨道列车（含高速铁路、地铁、轻轨、城际铁

路等，仅包含使用电力的轨道列车）的购置、

建设和维护

- 购置电力公共汽车、电车

- 公共交通体系运营站点、交通枢纽场站、BRT
线路、线路养护，航道整治等

- 对通讯系统、信号系统、照明系统、通风和排

水系统等的维护和升级

7 指区域能源站（包含天然气区域能源站）、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等分布式能源设施建设运营以及分布

式能源接入及峰谷调节系统、分布式电力交易平台、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等能源管理系统建设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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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债券

原则类别

可持续

发展目

标的类

别

合格条件

• 建设和养护绿色公路及其配套基础设施

• 环境友好型铁路建设运营和铁路绿色化改造，主

要包括铁路工程建设、客运站/货运站建设、既

有铁路电气化改造以及相关设施的运营

• 新能源汽车

- 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生产制造、贸易等

- 新能源汽车用充换电设备、设施的建设

• 清洁交通装备制造和贸易

-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、先进港口装卸作业设备、

新能源汽车用充换电设备、设施等的制造和贸

易

蓝色标准

• 提高港口功能和基础设施的环境性能和可持续性

的项目

• 提高海洋运输环境性能和可持续性的项目

• 电动船舶、风能驱动船舶，以及使用低排放氢基

燃料（包括氢燃料电池船舶）的其他船舶，以及

相关的支持性基础设施，例如充电设施（包括可

再生电力岸电和/或海上可再生能源充电站），

以及用于低排放氢基燃料的储存和加注基础设施

可持续水

资源与废

水管理

• 节水及非常规水源利用（含工业节水技术改造、

农牧业节水灌溉工程、海水淡化等）

• 建设和维护可持续发展清洁水和/或饮用水基础

设施，例如城市水管网络的建设和维护、水利设

施智能化建设等

• 污水处理和循环利用，流域综合整治，水污染治

理及有害废水的无害化处理，污泥处理等

• 防洪、灾害应急防控工程，包括蓄洪区建设工

程、重要江河堤防建设和河道整治工程

• 水污染防治装备、饮用水安全保障及漏损控制装

备等设备的制造和贸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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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债券

原则类别

可持续

发展目

标的类

别

合格条件

蓝色标准

• 防止、控制和减少废弃物进入临近水体的地表径

流、沿海和海洋环境的项目

- 在距离海岸 100 公里以内的废水管理项目

• 能实现比基线减少至少 10%的物理损失的输配

水系统（如管道和管网）的开发、替换或修复的

项目

• 废水再利用项目，能够减少取水量或降低水体污

染

• 基于全面的淡水可用性评估开展的取水活动，确

保取用与补给平衡，防止水资源过度开采

绿色建筑

• 达到以下标准的新建筑或者既有建筑的节能改

造:
- 中国新建建筑绿色标准：1星级或以上

- 美国 LEED标准 – 金标或以上

- 英国 BREEAM标准 –优秀及以上

- 以及其他公认国际标准

生物资源

和土地资

源的环境

可持续管

理

• 自然生态保护、生态修复、植被保护、草原保护

修复、受认证的生态农牧渔业、可持续林业开发

等

• 生态安全预警体系和生态保护修复信息平台建设

和运维

蓝色标准

• 蓝色经济发展，即受认证的可持续渔业管理计

划、种群重建和生态价值链改善等

陆地与水

域生态多

样性保护

蓝色标准

• 海洋、海岸线、沿海地区等的环境保护、整治及

修复，如沿海地区水库整治、保护区建设、植被

恢复、防岸线蚀退设施建设等

•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，如为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

向海洋投放渔业生物卵子、幼体或成体，恢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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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债券

原则类别

可持续

发展目

标的类

别

合格条件

增加种群数量、改善和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的

增殖放流及海洋牧场建设和运营，采用新兴技术

控制入侵物种

• 项目必须在海洋环境内或距海岸 100公里以内

• 开展水体及海洋生物的现场识别、采集与检测工

作，以拓展对水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认知，并

推动相关生态系统的保护

• 用于监测、测量、追踪和报告水体理化指标的信

息系统、技术和仪器，助力渔业和水产养殖可持

续管理。相关技术可包括无人机、自主航行船

舶、自主水下航行器、海洋浮标等设备

• 用于识别和防止非法海洋野生动植物（包括珊

瑚）的贸易活动的系统、技术和监测工具

气候变化

适应

• 提高生态韧性的项目，包括社区、气候观测和预

警系统，预测风速、暴雨和气温上升的系统和基

础设施

蓝色标准

• 在海岸 50公里以内或海洋环境内的，支持生态

和社区韧性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，包括使用基

于自然的解决方案

循环经济

• 资源循环利用

- 水资源高效及循环利用、废气回收利用、垃圾

资源化利用、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、农林

废弃物综合利用、废旧物资循环利用等

• 资源循环利用装备制造和贸易

- 水资源高效及循环利用、废气回收利用、垃圾

资源化利用、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、农林

废弃物综合利用、废旧物资循环利用等相关的

装备制造和贸易

• 循环经济产品的设计和推广，循环经济相关的服

务和贸易，经认证的生态高效产品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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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债券

原则类别

可持续

发展目

标的类

别

合格条件

蓝色标准

• 在与河流或沿海水体相连区域，采用循环经济模

式利用回收或再利用的塑料进行制造

• 在靠近水体的区域，建设塑料收集与回收设施，

用可持续、可生物降解材料替代塑料包装，推动

塑料的再利用或再制造

3.1.2 合格社会项目类别

社会债券原

则类别

可持续发

展目标的

类别

合格条件

通过提供中

小企业融资

和小额信贷

的间接方式

创造就业机

会

普惠金融领域贷款（具体应参照当地政府或监

管机构发布的标准）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• 企业

- 小型和微型企业是根据中国发改委、工

信部、商务部和统计局颁布的中小企业

定义（附件 1）
• 个人

- 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

- 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

- 农户生产经营贷款

创业担保（下岗失业人员）贷款等

可负担的基

础生活设施

- 保障性住房项目例如：公共租赁住房

（附件 2）
- 农村基础生活设施，如农村沼气、农村

电网建设、农村垃圾收集与处理等

基本服务需

求（含健

康，教育，

职业培训，

医疗保健

- 教育设施建设

-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

- 职业培训贷款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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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）

本行会确定社会项目的目标人群，目标人群或因各地情况不同而具

有不同定义，在某些情况下目标人群也可以是一般大众。目标人群

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•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

• 低教育程度群体

• 残障人士

• 因缺乏优质的基本物资和服务所形成的底层群体

• 失业群体和/或受气候转型影响的劳动群体

• 女性

• 老龄化群体

• 弱势青年

• 其他国家或地方政府机构定义的弱势群体

3.2 排除项目

合格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将排除以下类别：

• 中国法律禁止的行业与活动，例如博彩业、成人娱乐、童工以及

有从事非法经营记录的企业或活动

• 奢侈品，例如贵重金属、珍贵艺术品、古董和高尔夫球球会

• 蒸馏、精馏和混合酒精饮料

• 烟草及烟草制品生产

• 装机容量大于 20MW的水电站

• 用于食物的生物质能源

• 采矿、采石以及化石燃料相关资产

• 核燃料

• 武器和弹药

• 涉及危险化学品和放射性物质的生产、分配或储存的企业或活动

3.3 项目评估和筛选

绿色信贷方面，本行 2016年制定了绿色信贷发展战略，之后成立

了绿色信贷委员会，负责全行绿色信贷业务发展规划制定、政策制

度建设、业务推进的研究、议事和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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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惠金融方面，本行 2017年成立了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，负责全

行普惠金融业务发展规划制定、政策制度建设、业务推进的研究、

议事和协调。

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的筛选流程

1. 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由本行各业务条线、境内外分行提供并提出

建议。对于特定主题的债券发行，提议的项目会考虑主题的相关

要求。

2. 成立由总行相关部门组成的“可持续发展类债券工作组”。具体

部门为：

• 资产负债管理部

• 信贷管理部

• 公司业务部

• 战略客户部

• 普惠金融事业部

• 投资银行部

• 公共关系与企业文化部

• 其他相关部门

3. 由“可持续发展类债券工作组”按照《可持续发展类债券框架》

对第一步提出的项目进行审核。具体程序为：

“可持续发展类债券工作组”审阅由本行各业务条线、境内分行

呈送的绿色项目、社会项目和/或特定主题项目初选名单，依据

《中国建设银行可持续发展类债券框架》中募集资金章节所列出

的合格标准，筛选出最能反映建设银行特色的合格绿色项目和社

会项目。“可持续发展类债券工作组”会考虑以下因素：

• 绿色项目所用技术与其他可用技术相比，是否先进

• 绿色项目的前期和后期认证

• 社会项目是否提供明确的社会效益

• 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是否符合本行的发展战略

• 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是否具有本行特色

如某项目被“可持续发展类债券工作组”认定为符合《中国建设

银行可持续发展类债券框架》的合格项目，则此项目会被“标记”

为合格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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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建立“可持续发展类债券”项目清单，便于债券存续期管理。

“可持续发展类债券工作组”负责为合格项目提供簿记和追踪工

作，并且确保在簿记和追踪过程中的信息真实准确。

5. “可持续发展类债券工作组”每年审核可持续发展类债券交易所

募集资金是否分配到合格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，及协助年度报告

披露的准备工作。

3.4 募集资金管理

每只债券所募集的资金，将被存放在一般资金账户。

本行将建立台帐来记录每只债券交易所募集的资金。该台帐将包括

以下信息：

3.4.1 资金交易的类别

关键信息包括交易日期、募集资金（净）金额、到期日、票息、债

券类别、定价日和国际证券号码等。

3.4.2 募集资金的分配

• 每只绿色债券、社会责任债券、可持续发展债券交易所募集的

资金将根据框架定义被分配给各合格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，并

提供各合格项目的介绍。

• 绿色债券、社会责任债券、可持续发展债券交易所募集的资金

分配给各项目的资金金额

• 未分配的募集资金余额

• 未分配的募集资金用途

任何未分配至合格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将会根据本

行常规流动性管理政策进行统一管理。本行承诺，未分配至合格绿

色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将不会投资于 3.2排除项目里

面的行业。

3.5 报告

本行将对绿色债券、社会责任债券、可持续发展债券交易所募集资

金的使用发布报告，该报告提供如下信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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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.1 资金配置信息

本行将提供所有绿色债券、社会责任债券、可持续发展债券交易期

间的募集资金信息如下：

• 分配给各合格项目的累计金额

• 尚未被分配的募集资金余额和临时投资的种类

• 在保密披露允许的情况下，从合格项目中挑选的部分项目案例

3.5.2 影响力指标信息

若情况允许，本行将报告各合格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的环境和社会

影响。对于特定主题债券，本行将报告主题债券的发行机制和合格

项目的影响。

根据合格绿色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可获得的信息，本行将

致力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信息：

合格绿色项目和社

会项目类别
影响指标

可再生能源
• 净上网电量

•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

能效提升 • 按照国家标准认定的节能量

污染防治

• 废气处理量，进出口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及烟尘浓

度

• 年度危险废物年度处置量

• 年度污泥处理量

• 城市黑臭水体综合整治、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

复、土壤污染治理及修复面积

清洁交通

• 客运量/载货量

• 新建/改造的基础设施总公里数

•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

• 建立的系统/设施数量

可持续水资源与废

水管理

• 废水处理量

• 污染物减排量

• 水资源节约量

• 海水淡化量

• 城市水管网建设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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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债券、社会责任债券、可持续发展债券报告将每年更新，并公布在本

行全球官方网站：www.ccb.com。

• 清淤河道长度和/或清淤疏浚总量

绿色建筑

• 获得的绿色建筑认证种类

• 获得的认证数量

• 节能量（兆瓦）

生物资源和土地资

源的环境可持续管

理

• 造林面积

• 防洪工程设施建设数据

• 保护物种

• 每种物种数量

• 自然保护区面积

• 野生动物保护种类和数量

• 受认证的可持续渔业种类和数量

陆地与水域生态多

样性保护

• 海洋、海岸线、沿海地区的环境保护、整治及修复

面积

• 恢复或增加海洋生物种群数量

循环经济
•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

• 水资源循环利用量

通过提供中小企业

融资和小额信贷的

间接方式创造就业

机会

• 提供融资的公司/个人户数

• 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

• 帮助的弱势群体的数量、性别和类别

• 发放的信贷余额

可负担的住宅
• 发放的信贷余额

• 帮助的家庭数量

可负担的基础生活

设施

• 农村沼气数量

• 农村电力容量

• 农村垃圾收集与处理量

基本服务需求（含

健康，教育，职业

培训，医疗保健

等）

• 帮助的助学贷款受益学生数量

• 帮助的职业培训受益人群数量

• 发放的信贷余额，如提供的医疗卫生设施贷款余额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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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外部认证

中国建设银行将聘请有环境效益、社会效益核查资质以及资金审计

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在每只可绿色、社会及可持续发展债券发行前进

行发行前认证，债券存续期开展年度发行后认证，及年度募集资金

使用情况鉴证报告，且有关报告将公布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球官方

网站(www.ccb.com)。

4. 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

本框架下发行的每只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需符合 ICMA《可持续发展

挂钩债券原则》的要求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4.1 关键绩效指标的遴选

本行在发行每只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时，将设立关键绩效指标，关

键绩效指标的选取将基于当时行内可持续发展战略选定，并尽可能

选取可持续发展报告与/或年报中连续三年经外部验证的环境与/或社

会关键绩效指标。

4.2 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（SPT）的校验

本行将对所选取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进行校验，具体包括设置目

标与本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的一致性，实现目标的计划、相关监

测、关键因素和不可抗因素。

4.3 债券特性

本行将在发行文件中描述当关键绩效指标如果不能达到预定的可持

续发展绩效目标时，将触发财务和/或结构特征发生的改变。

4.4 报告

本行将对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布报告，该报告提供如下信息：

• 资金交易信息包括交易日期、募集资金（净）金额、到期日、票

息、债券类别、定价日和国际证券号码等

• 每年更新所选关键绩效指标的绩效结果，包括相关的基准线数据

http://www.ccb.com


16

• 任何有助于投资人监控发行人可持续发展绩效是否足够积极的信

息

• 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报告将每年更新，并公布在本行全球官方网

站：www.ccb.com。

4.5 验证

本行将聘请独立第三方在债券存续期，对关键绩效指标的表现是否

满足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做出独立的验证，自债券发行之日起验证

频率至少每年一次，有关报告将公布在本行的全球官方网站

(www.ccb.com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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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中国工信部、统计局、发改委和商务部颁发的中小企业定义

https://www.gov.cn/gongbao/content/2012/content_2041870.htm

附件 2：《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与评价标准》
http://zjw.beijing.gov.cn/bjjs/resource/cms/article/10856701/10856725/20200828
21030196096.pdf

附件 3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(SDGs)

2015年 9月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，各成员国首脑在峰会上正式

通过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，旨在到 2030年达到消除贫困、确保所有人共享繁荣，

和保护地球的全球性目标。每个目标都设立了未来 15年的具体任务，这些目标的实

现需要大家的参与。这 17个目标涉及社会、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，这 17
个目标包括：贫困、饥饿、健康、教育、气候变化、性别平等、清洁饮水、卫生设施、

能源、城市化、环境和社会正义等 。

https://www.gov.cn/gongbao/content/2012/content_2041870.htm
http://zjw.beijing.gov.cn/bjjs/resource/cms/article/10856701/10856725/2020082821030196096.pdf
http://zjw.beijing.gov.cn/bjjs/resource/cms/article/10856701/10856725/2020082821030196096.pdf

